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佛山市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落实物业小区垃圾分类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19年版）》、《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体系（2019年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南海区城乡生活垃圾分流分类减量的实施方案（2019-2021年）（试行）的通知》（南府办函〔2019〕254号）要求,切实做好“创文”重点场所垃圾分类工作，严格按照“创文”标准有序推进落实，在各重点场所补齐和提升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合理配置分类桶，营造垃圾分类宣传氛围，引导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文明习惯，助力全市奋夺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合理配置分类垃圾桶 
各小区根据居民投放习惯、场地大小因地制宜设置分类桶，使得投放简单方便、实用性强。有条件的小区，在每栋楼楼下出入口设置一组3分类桶（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其中厨余垃圾暂未纳入全区收运的小区先不设置），鼓励小区物业管理实行楼层不设置垃圾桶，楼下定点集中投放的物业管理方式。在小区公共位置设置一组两分类桶（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分类桶大小应根据居民垃圾量合理设置，并且在分类桶上方应适当设置分类投放指引，列明生活垃圾常见物品清单，以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 
在垃圾房（点）设置不同位置分区暂存各类垃圾，以满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暂存要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和提升改造垃圾房（点），强化对垃圾房（点）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日常保洁，落实专人对垃圾房（点）卫生保洁，生活垃圾实行日产日清，生活垃圾清运后对场地进行全面清洗、消毒，确保垃圾房（点）整洁卫生、无蚊蝇、无污迹。 
二、统一分类标识 
目前国家垃圾分类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在配置分类桶和宣传引导时应遵循“三要”原则：标识要正确、颜色要符合、名称要准确，分类标识和分类桶参考附件1《南海区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和垃圾桶规范》。物业小区内已损坏或老旧的分类桶，要及时更换。如现有较为新净的垃圾桶，分类标志或颜色与国家现行标准不符，可通过增加统一贴纸标识继续使用，避免浪费，换新桶时，应使用统一标识的垃圾分类桶，做到分类标识清晰、简洁、明了。分类桶身颜色尽量符合区统一要求，即可回收物桶身为蓝色，有害垃圾桶身为红色，厨余垃圾桶身为绿色，其他垃圾桶身颜色为黑色。 
三、确保分类桶整洁卫生 
加强对保洁工人垃圾分类桶的保洁维护培训，安排人员定期对分类桶进行清洗，确保分类桶干净整洁、无污迹，并做好垃圾房、投放点的日常卫生管理工作。 
四、引导居民分类投放 
在垃圾分类桶、分类投放点等位置相应设置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分类宣传标语等，以营造良好的分类宣传氛围，也可通过业主微信群、公众号播放宣传视频、图片、标语等，引导和教导居民、住户正确分类投放，养成分类投放的文明习惯。 
五、落实分类收集、暂存 
对保洁人员进行垃圾分类收集操作规程培训，要求保洁人员对不同种类的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暂存，禁止“先分后混”“混收混运”。 
  
附件：1. 附件1：南海区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和垃圾桶规范.doc
2.垃圾分类宣传资料（由于资料较大，请在Q群：602539277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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